
深圳市龙岗区开心麻花补贴项目
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组建绩效评价小组，对深圳市龙岗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

责的 2021—2024 年深圳市龙岗区开心麻花补贴项目开展绩效

评价，绩效评级为“低”。具体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加快落实《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

《深圳市文化发展“十三五”规划》对演艺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

也为实施“文化东进”战略，实现将龙岗区打造成“东部文化高

地”的目标，2016 年 6 月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开心麻

花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引进“开心麻花”项

目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了未来十年的合

作目标和双方职责义务。其后该项目主要由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实施，

并在实施期间根据“框架协议”约定，于 2017—2023 年间与北

京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后与深圳开心麻花华南

总部基地有限公司）签订了系列补充协议，共同打造“开心麻花

补贴项目”。

本项目 2021—2024 年涉及预算资金 4,610.00 万元，实际支

出 4,357.50 万元，预算执行率 94.52%。



二、主要成效

截至目前，“开心麻花”共开展补贴性演出 192 场、创作原

创剧目 9.5 部（2024 年《青春之城》正在创作中）、开展巡演 570

场、开展戏剧体验公开课和基层义务送戏 181 次、成立了专家工

作室（张晨、王祖皆、朱峰、古天农、樱井弘二、张轩豪、王晓

鹰）、由专家工作室原创或合作推出了《西哈游记》《莫伊拉号》

《同学会不会》等作品，以及举办了 4 届龙岗戏剧（喜剧）生活

节。

三、存在问题

（一）协议合作目标未能实现，项目实施可持续性不足

一是未能在龙岗区打造中国顶级、世界一流的戏剧研发制作

基地，也未能以开心麻花为核心基础，建设龙岗演艺产业园区和

龙岗区演艺产业链等，“框架协议”合作目标未完成，整体实施

效果未达预期。二是开心麻花华南总部税收贡献相较于财政资金

投入占比过小，且项目未能实现预期合约目标，整体来看投入产

出效率性不高；同时龙岗区目前无适合剧场满足开心麻花演出工

作，项目实施可持续性无基础条件保障，项目存续必要性不足。

（二）目标与手段匹配性不足，个别协议内容不够完整

一是项目实施内容、措施与设定的合作目标不够匹配，无法

有效支撑总体预期目标达成。二是“框架协议”和系列补充协议

中部分约定内容不够完整，个别补贴标准不够清晰，尤其是活动

举办类项目，易出现结算争议的风险。三是“框架协议”中对个



别名词缺乏必要解释，完成与否的衡量标准不够清晰，导致部分

目标设定较为空泛、约束力度不足。

（三）项目实施缺乏总体统筹，绩效管理意识不够到位

一是主管部门总体统筹不够到位，对“框架协议”合作目标

重视程度不足，未能以合作目标约定内容为导向明确工作重点并

合理制定项目实施年度工作计划，导致开展工作的侧重点与“框

架协议”合作目标之间存在偏差。二是主管部门绩效管理意识不

足，项目年度目标及绩效指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主要表现为绩

效指标未能与项目实施内容和预算内容完全对应，个别内容缺乏

指标约束其完成情况，以及绩效指标整体量化程度较低。

（四）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完整，组织实施过程不够合规

一是立项前期未对龙岗区演艺产业、演艺产业园、演艺产业

链现状，以及当时龙岗区居民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消费习惯和消费

需求等进行调研，项目设立程序规范性有待提升。二是项目实施

过程中必要的考核、监管制度未建立，补充协议约定的部分工作

内容未完成，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三是项目实施过程

中较多工作内容未按期完成，主管部门未进行过违约处理，而是

一再签署补充协议，协议约束力大打折扣，协议签署工作略显形

式主义。

四、下一步建议

建议主管部门内部能够针对本项目进行审慎论证，在梳理总

结项目产出和成效、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结合“框架协议”合



作目标实现情况，项目开展的经济性、效率性及效益性情况，客

观评估继续实施本项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有效提高相关财政

资金的使用效益。

（一）重视项目合作目标，理清工作开展重点和方向

一是建议对本地区现实基础进行充分调研，制定科学合理、

细化量化且能够落地的合作目标。二是建议主管部门重视合作目

标，在开展项目过程中始终且经常性的回顾项目实施总目标，并

以此为基础确定项目实施工作重点和整体方向，以确保在全面推

进项目过程中工作重点和重心不会出现偏差，所有工作都围绕实

现最终目标进行。

（二）完善项目扶持内容，优化相关协议表述和用词

一是建议主管部门分解项目实施总目标，将其分解为具体且

可落地的工作内容，以此确定项目扶持内容。二是建议优化协议

相关表述，尤其是针对宏观目标应配套可衡量标准辅助说明预计

实现效果，也能便于项目实施后评估预期目标的完成情况。

（三）制定项目工作计划，提升绩效管理意识和水平

一是建议主管部门明确项目目标和优先级，经过现状分析后，

制定年度行动策略和工作计划；同时建议根据项目工作内容，分

配、提供必要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等，确保计

划具备实现的客观条件。二是建议主管部门提升绩效管理意识，

在日常讲话和会议中强调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使部门全体从

思想上重视，从而自发规范相关工作；同时建议主管部门内部组



织绩效管理培训活动，尤其是针对绩效目标设置开展学习活动，

以设置科学合理且量化程度高的年度绩效目标。

（四）建设项目配套制度，提高相关协议执行约束力

一是建议主管部门重视建章立制工作，以制度形式确定考核、

监督的工作内容，以此明确权责、提高效率。二是建议主管部门

根据协约规定落实惩处措施，提高协议执行约束力。首先对于受

客观因素影响、未完成协议约定内容的情况，应先提出整改建议，

并督促项目单位尽快落实整改，若整改不通过，则应根据协议约

定进行违约处理；此外对于非客观因素影响、未完成协议约定工

作内容的情况，应直接进行违约处理，以维护协约合同的严肃性

和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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